
证券代码：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1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2017年4月28日，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众宇”、“目标公司”）签

署了《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公司将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1.125亿元向武汉众宇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武汉众宇25%的股

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目标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21.9616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骁 

注册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华路21号 

成立日期：2011年6月13日 

经营范围：清洁能源电池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口技术咨询、进口原料以及设备和仪器（不含国家禁止或



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 

2、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1）本次交易协议签署时，武汉众宇的股份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额（万元） 出资比例（%） 

01 刘英平 302.9318 29.6422 

02 刘启斌 14.9363 1.4615 

03 李骁 368.2000 36.0288 

04 李元 1.7273 0.1690 

05 程小虎 17.8181 1.7435 

06 赵锋 31.8000 3.1117 

07 安徽兴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33.4500 22.8433 

08 
武汉合众畅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1.0981 5.0000 

 合计 1021.9616 100 

（2）本次交易完成后，武汉众宇的股份结构变为： 

序号 股东 认缴额（万元） 出资比例（%） 

01 刘英平 302.9318 22.2316 

02 刘启斌 14.9363 1.0961 

03 李骁 368.2000 27.0216 

04 李元 1.7273 0.1268 

05 程小虎 17.8181 1.3176 

06 赵锋 31.8000 2.3337 

07 安徽兴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33.4500 7.1325 

08 
武汉合众畅远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1.0981 3.7500 

09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340.6539 25.0000 



 合计 1,362.6155 100 

3、目标公司业务概述 

武汉众宇自2011年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氢能燃料电池产业的科技研发，并

累计申报并取得了专利16项，也是国内氢燃料电池产业的龙头企业。在氢燃料电

池领域，武汉众宇与东风扬子江汽车（武汉）责任有限公司、东风特汽（十堰）

专用车有限公司等汽车厂商都有合作关系。另外，武汉众宇已在湖北省荆州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氢燃料电池动力客车研究项目，为未来规模化生产燃料电池汽

车提供决策与设计依据。 

4、目标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月 31 日/2016 年度

（经审计） 

2015 年 12月 31 日/2015 年度 

（经审计） 

总资产 47,390,714.13 12,429,244.89 

净资产 2,212,918.25 1,397,255.06 

营业收入 2,028,577.71 532,213.69 

净利润 -15,084,336.81 -14,225,406.80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1、增资金额及比例 

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以现金 1.125 亿元向乙方增资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340.6539 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后的乙方 25%股权，溢价部分 10,909.3461 万元

进入公司资本公积。 

2、增资款缴付期限 

甲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三十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乙方缴付全部增资款；乙



方应在甲方增资款缴付完毕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出资证明书。 

3、登记 

乙方应自甲方增资款打入乙方账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工商局提交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于增资款打入乙方账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和领取新的《营业执照》，变更后向甲方出具相关工商变更资料复印件。 

4、违约责任 

甲方未能按期支付增资款的，每延迟一天，甲方应按延迟金额的万分之五向

乙方支付违约金。延迟超过三十天的，乙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合同，并按甲方本次

增资全部投资金额的 10%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 

乙方未能按期完成本次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延迟超过三十天的，甲方有

权要求解除本合同，并按甲方本次增资全部投资金额的 10%要求乙方支付违约

金，但是因工商登记机关原因导致的除外。 

5、其他 

本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目的 

公司于 2016 年四季度通过收购智航新能源快速切入新能源领域，面对氢燃

料电池及动力汽车的巨大发展前景，公司计划把握机会，尽早进入，寻求合适的

合作机会，通过参股投资迅速立足于氢燃料领域，以期早日实现中长期发展战略。

本次项目是公司“试水”氢燃料电池领域的第一步，将为大力拓展氢燃料电池产

业积累经验，也为企业未来中长期战略的实现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2、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政府政策做

出重大调整，导致项目预期目标难以实现。由于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前景与国家的

鼓励和补贴政策息息相关，因此一旦国家新能源政策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对氢能

产业及标的企业产生影响。 

（2）、未来经营业绩低于预期的风险 



氢能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其未来的发展仍然面临种种挑战。因此，尽管

市场各方可能都尽最大努力以实现预期目标，但由于种种主观或客观原因，标的

企业的中短期业绩仍可能低于预期，甚至大幅低于预期。 

（3）、技术产业化风险 

目前国内外氢燃料电池产品的应用仍面临技术产业化的瓶颈问题，武汉众宇

的主要产品应用在无人机领域，在汽车动力电池仅仅是开拓阶段，仍有待技术产

业化的突破性应用推广。从目前武汉众宇获取的产品订单情况来看，未来几年如

果能与国内大型客车企业合作，共同开发氢能燃料电池应用的新能源车并实现量

产，那么其发展前景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和发展。 

（4）、人员流失风险 

通过多年的培养，武汉众宇拥有了一批具备核心技术开发和市场推广的专业

团队。显然，该核心专业团队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这些

核心团队或人员流失，可能对企业未来的业务发展和盈利能力产生较大的影响。 

（5）、管理营运风险 

本项目实施后，武汉众宇的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都将迅速扩大，组织结构和

管理体系的的复杂化将增加企业的经营决策、风险控制的难度。这些都对将武汉

众宇的管理团队的管理水平、控制经营风险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作为

上市企业的参股企业，其规范运作的要求也更高。 

（6）、风险规避  

尤夫股份将通过聘请外部专业机构，持续对氢能产业进行调研，保证所获产

业信息的准确性。根据政策、市场的变化情况及标的企业的实际情况，协助标的

企业解决各种困难，尽可能降低标的企业未来面临的各种风险，以实现长期的稳

健发展。 

3、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无不利影响，同时有利于进一步推

进公司新能源产业战略布局，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有效扩大公司在新能源

产业的影响力，为股东谋取满意的投资回报。 

 

五、其他事项 



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对外投资的后续进展或变化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2、《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3、《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尽职调查报告》 

4、《武汉众宇动力系统科技有限公司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5、《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武汉众宇动力系

统科技有限公司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3日 




